
海南汉地阳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及海南汉地流体材料有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
关于延长重整投资人招募期限的公告

2025年10月16日，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二中院”）依法裁定受理海南汉地阳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地阳光”）及海南汉地流体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地流体”，合称“汉地两公司”）重整案，并决定对汉地两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2025年10月17日，海南二中院指定海南汉地阳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清算组分别担任汉地阳光和汉地流体的管理人。2025年11月4日，海南二中院指定汉地阳光管理人担任汉地阳光及汉地流体实质合并重整案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具体负责开展重整各项工作。
为加快推动汉地两公司重整工作，管理人于2025年10月20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以下简称“企破网”）发布《关于公开招募海南汉地阳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及海南汉地流体材料有限公司重整案投资人的公告》，向社会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截至2025年11月30日，管理人及汉地两公司已与多家意向投资人进行了接洽和交流，并已收到若干意向投资人提交的报名材料以及保证金，但仍有意向投资人表示准备报名材料的时间较为紧张，尚未履行完毕内部审批程序，希望延长报名期限。
为进一步提高招募质量，保障各方参与重整投资的权利，最大限度保护汉地两公司债权人利益，经综合研判，管理人决定延长重整投资报名期限，报名截止时间由2025年11月30日顺延至2026年1月15日。如提前截止，管理人将另行通知。除上述时间调整外，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的规则无其他改变，具体的报名要求与材料投递方式详见管理人于企破网发布的《关于公开招募海南汉地阳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及海南汉地流体材料有限公司重整案投资人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网站：https://pccz.court.gov.cn/pcajxxw/pcgg/ggxq?id=8CD23B8067CDE8C7666FCA4349A05C87）。
管理人欢迎具有产业协同、能够为公司经营赋能的意向投资人与管理人沟通、洽谈，参与汉地两公司投资人的招募和遴选，以便帮助公司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恢复和提升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助力企业实现重整再生。
诚挚欢迎社会各界报名参与汉地两公司重整投资项目，如有疑问欢迎致电垂询管理人：
联系人：王先生、赵女士；联系电话：18289867912、18508977508；电子邮箱：hdjtglr2025@163.com。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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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汉地阳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